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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法院 2024 年裁判口径案例之一： 

能否约定固定金额的加班费 

【加班费】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呈现出多元的的用工模式，其中一部分企业采用类似于“996”

上班模式，这一部分企业的员工存在固定或不固定时间的加班情形，用人单位应当规范用工，

既要保障劳动者得到充分的休息，亦应足额支付劳动者加班工资。 

对于劳动者而言，如果劳动合同中约定固定加班工资，应该审慎看待这个问题，结合企

业经营模式及自身的工作性质来判断该约定月工资里面已经包含加班工资。 

司法实践中，这种约定是否被仲裁、法院支持，目前业界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固定加班工资无效】 

理由是，用人单位为了压低劳动者的月工资标准，逃避用人单位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规避部分法律风险，凡是约定固定加班工资的均应归为劳动者的月薪。 

【第二种观点：约定固定加班工资不论是否存在加班事实均属有效】 

理由是，约定固定加班工资属于双方当事人合意的结果，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未对

此提出异议，视为认可，只要劳动合同对此有过约定，不论劳动者是否真实存在加班情形，

该笔固定发放的费用均属于加班工资。 

【第三种观点：上海市人社局、人民法院认为，劳动合同中所约定的固定加班工资的性

质不易一概而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即明确约定常态加班规律下每月的固定加班费有效】 

【情形之一】 

有规律的常态每周安排加班。  

【案例】 

郑某于 2023 年入职 A 公司工作，被安排在某商业园区的咖啡店内任职咖啡师。双方签

订的劳动合同约定郑某每月工资为本市最低工资标准，另外每月享有 700 元的固定加班工资。

双方约定郑某做五休二，但基于商业园区每周日的 9 时至 13 时对外开放，园区要求 A 公司

在该段时间内安排一名咖啡师在岗，以便服务于园区内的各企业工作人员，故 A 公司要求郑

某在每周日加班工作 4 小时。2023 年年末，郑某因无法忍受长期加班而提出辞职，其认为劳

动合同中约定的固定加班工资属于其月基本工资，A 公司应另行向郑某支付每周日休息日加

班 4 小时的加班工资。A 公司认为，因园区要求咖啡店每周日营业 4 小时，考虑到郑某的工

作性质，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郑某的月收入中包含了每月 700 元的固定加班工资，该约定属

双方的合意结果，郑某对此是知悉的，故不同意再支付郑某休息日加班的加班工资。双方因

支付加班工资发生争议，郑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仲裁结果】 

仲裁委裁决 A 公司已经足额支付郑某休息日加班的加班工资，对申请人郑某主张的请求

不予支持。 

【案例分析】 

首先，加班费的基数规定，《上海企业工资支付办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安排劳动者加

班的，应当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为劳动者所在岗位相对应的正常出勤

月工资，不包括年终奖、上下班交通补贴、工作餐补贴、住房补贴，中夜班津贴、夏季高温

津贴、加班工资等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加班工资和假期工资的计算基数按以下原则确定：

劳动合同对劳动者月工资有明确约定的，按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者所在岗位相对应的月工资

确定；实际履行与劳动合同不一致的，按实际履行的劳动合同所在岗位相对应的月工资确定。

第十三条规定，企业根据实际需要安排劳动者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应以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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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确定的计算基数，按以下标准支付加班工资：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工作，而又不能安

排补休的，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的 200%支付。 

其次，劳动合同中所约定的固定加班工资的性质不易一概而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如果用人单位在保障劳动者每周有充分的休息时间的前提下安排劳动者在每周的周休日有规

律的进行加班工作，则可以与劳动者约定金额相对固定的加班工资，但该固定金额的加班工

资必须足额支付，且剔除该笔固定金额的加班工资后双方约定的工资金额不得低于本市最低

工资标准。 

最后，A 公司基于商业园区的要求安排郑某有规律的在每周休息日加班 4 小时，既保障

了郑某每周休息时间不少于一天，亦足额支付了郑某休息日加班的加班工资，未明显侵害郑

某的权益，故对郑某的请求事项未予以支持。 

【情形之二】 

有规律的做六休一，每月工作时间为 26 天，但该笔固定发放的工资中包含属于加班工

资的一倍 

【案例】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 01民终 9145号 

 

松江区法院认为，对于上述期间的双休日加班，张虎、礼凯模具厂确认张虎每周工作六

天，故双休日加班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张虎称其工作期间共有 121 个周末加班，礼凯

模具厂虽不予确认，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反驳，故一审法院采信张虎关于其周末加班共计

121天，每天工作八小时的陈述，上述周末加班一审法院认定均为每周工作六天的加班。 

对于周末加班工资数额，一审法院认为，2015 年 3 月 6 日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期间，礼

凯模具厂按照每月 4000 元的标准支付张虎工资，双方予以确认，双方争议在该 4000 元是否

包括周末加班的工资，对此，张虎在入职前与礼凯模具厂协商工资时商谈的工资为一周工作

六天、每天八小时的工资，故一审法院认定礼凯模具厂向张虎支付的 4000 元工资中包含周

末加班的工资。但礼凯磨具厂在答辩中计算张虎 2018 年 10 月份工资时是以 4000 元除以 26

天来计算，可以看出礼凯模具厂计算张虎工资时将周末加班与平时上班作为同样的标准进行

计算，并未按照法律规定按正常出勤工资的双倍进行计算，仅仅计算了一倍，故一审法院认

定礼凯模具厂支付张虎的工资中虽包含周末加班的工资，但并未足额支付。2015 年 3 月 6 日

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期间，张虎陈述其周末加班共 86 天，每天加班八小时，经计算，礼凯

模具厂还需支付张虎该期间周末加班工资差额 13230.78元（4000元÷26天×86天）。 

【上海观点总结】 

上海观点认为，约定固定加班费有效的前提条件是存在连贯性、有规律的加班事实，如

果不是固定的规律性常态加班行为的，约定无效。 

【法务建议】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工资包含加班费不是最佳设计约定，但在实操中还是被支持的，

因为发生争议后单位还负有举证证明工资中有对少比例数额是加班费，且需要根据考勤记录

计算，两者相吻合后，在拆分后，剔除加班费后的工资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才能视为工资中包

含了加班费。建议企业实操中注意以下事项： 

【1】该企业加班是常态的，且能够大致测算加班费的数额的，最好在劳动合同中明确

每月固定的加班费数额，这样约定要比笼统的一个数额约定工资含加班费妥当。比如：“乙

方月工资总额【】元，其中包括基本工资【】元，交通补贴【】元，加班费【】元（该加班

费计算按照法律规定的比例标准），绩效考核【】元（该绩效考核依据乙方的实际绩效考核

结果对应系数比例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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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企业加班不是常态的，劳动合同没有办法约定固定的加班费，那么最好在每月

的工资单中分解除“工资＋加班费”，并让员工签收工资单或工资表。 

总之，要注意将加班费结合考勤时间、剩余工资与之前约定相互印证、剩余工资不能低

于最低工资等因素，只有满足以上因素才能降低败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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